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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以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为理论棱镜，重新诠释儒家角色伦理学的现代性转化路径。通过剖析交往理

性与“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张力，揭示儒家伦理在差序格局中“经权相济”的实践智慧对程序主义普遍

化原则的超越。研究认为，儒家“仁礼互动”模式通过具身化道德实践与主体间性对话的融合，既维系

“亲亲尊尊”的特殊性维度，又在“天下为公”的伦理政治中开辟“致中和”的共识空间。针对工具理

性主导的现代性困境，文章提出以“理一分殊”重构跨文化伦理对话，通过“和而不同”的范式互构平

衡普遍性与特殊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建构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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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Habermas’ communicative ethics as a theoretical prism to reinterpret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path of Confucian role ethics. By analyzing the ontological tension between commu-
nicative rationality and “the unity of the principle and its manifestations”, it reveals the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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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dom of Confucian ethics in the “differential order” of “balancing the general and the particular”, 
which transcends the universalization principle of proceduralism.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inter-
action between benevolence and propriety” model of Confucianism,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em-
bodied moral practice and intersubjective dialogue, not only maintains the particular dimension of 
“loving relatives and respecting superiors”, but also opens up a consensus space of “reaching the 
state of harmony” in the ethical politics of “the world for the public”. In response to the modernity 
predicament dominated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 article proposes to reconstruct cross-cul-
tural ethical dialogue with “the unity of the principle and its manifestations”, and balance univer-
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through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the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par-
adigm,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
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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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文化伦理学的解释学困境 

康德式“普遍主义”与儒家“特殊主义”的本体论分野揭示了理性主义与关系性伦理的根本张力。

现代性伦理普遍主义以先验理性为根基，通过康德的“定言命令”建构超验道德法则[1]。其“普遍立法

原则”追求形式理性对具体情境的消解，试图以“理一分殊”的同一性逻辑统摄多元文化场域。与之相

对，儒家角色伦理学基于“五伦”的差序格局[2]，将道德实践锚定于“体用不二”的关系性存在，强调

“亲亲尊尊”的情境化德行在“义时之辨”中的动态实现。这种道德本体论的对峙在哈贝马斯与罗思文

的理论冲突中具象化。交往理性预设的“理想言说情境”试图通过主体间性商谈达成“未扭曲共识”，其

程序普遍性虽具“有效性宣称”的跨文化诉求，却难以容纳儒家“具身化实践”所形塑的伦理身份认同。

而儒家“关系性构成”理论批判原子化个体的自由主义预设[3]，主张道德规范源于历史文化脉络中的“理

事圆融”，其“即体即用”思维拒斥将伦理原则抽离于具体角色义务。当代新儒家提出的“具体的普遍

性”尝试调和该范式冲突，既承认“天理”的超越维度，又强调“分殊”在交往实践中的情境化实现，这

种辩证智慧呼应了朱熹“统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的理气交融观，为跨文化伦理对话提供了“理在事

中”的实践进路。 
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伦理传统的认知殖民化根源于技术理性主导的全球现代性叙事，这种单向度诠

释暴力导致儒家“天人合一”的存有论结构与“体用不二”的实践智慧被割裂为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结

构。当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所强调的互主体性与伽达默尔效果历史意识遭遇文化间性时，其语言媒介的普

遍主义预设与程序性共识机制，难以容纳儒家“礼治观”中“尊尊亲亲”的宗法伦理与“经权辩证”的实

践理性。这种诠释困境在安乐哲建构的儒家角色伦理学中呈现为双重异化：其以过程哲学重构的“关系

性自我”虽突破原子化个体主义藩篱，却消解了“心性论”中“生生之德”的宇宙情怀与“参赞化育”的

实践向度，将“践仁尽性”的工夫论传统降维为实用主义的角色互动；同时，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所倡导

的商谈民主模式，在遭遇儒家“五伦”体系时，未能正视“理一分殊”的价值层级性，导致“仁义”核心

价值被简化为规范伦理学的德目条目。解殖性重构的关键在于激活“返本开新”的诠释范式，在交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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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互主体性框架中重释“克己复礼”的形而上学意蕴，使“性命双修”的成德路径与“生活世界”的理

性化进程形成创造性对话，最终在“理一分殊”的伦理结构中实现“视域融合”的辩证超越。 
“商谈角色”的双向诠释机制呈现为动态生成的间性空间，其本体论根基植根于“气化流行”的宇宙

生成论与《周易》“生生之谓易”的伦理观之辩证统合。这种间性空间并非实体性存在，而是通过“天人

之际”的德性实践与“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实现双重超越，在“交感互通”的伦理场域中，交往理性所

追求的普遍化原则(U)必须与儒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宇宙情怀互渗互摄，通过“推己及人”的

“絜矩之道”完成情境性调适，最终在“理一分殊”的辩证架构中达成伦理共识。方法论层面需实现从

“视域融合”到“范式互译”的认识论跃迁，在“仁”与交往理性的对话中建构“理气互参”的诠释循环，

既需揭示“恻隐之心”与道德共识的生成机理，又要通过“义者宜也”的实践智慧对普遍性原则进行具象

化检验。此过程须遵循承诺伦理的优先性原则，在“礼”的规范性与交往理性的程序性之间保持必要张

力，藉由“经权相济”的伦理创新实现德性论与规范论的辩证统一。这种间性空间的现代性重构本质上

是对“和而不同”命题的创造性转化，既容纳普遍主义的伦理诉求，又维系“各正性命”的特殊性维度，

在“天下为公”的政治伦理与“亲亲仁民”的差序格局之间开辟“致中和”的实践进路，最终指向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伦理建构。 

2. 中西伦理对话的认知论褶皱 

在黑格尔道德哲学体系中，伦理实体是由“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诸形态构成的辩证发展的体系。

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实体；市民社会是过渡的和否定性的伦理实体；国家是复归的和否定之否定

的伦理实体[4]。黑格尔的实体伦理论以其“自然伦理–市民社会–国家”的线性演进框架，对儒家角色

伦理学形成三重认识论遮蔽：首先，其将“仁”的实践理性简化为血缘情感的表象化投射，消解了“克己

复礼”的超越性工夫论与“参赞化育”的宇宙论向度；其次，以绝对精神的辩证扬弃机制解构“内圣外

王”的价值层级性，忽视了“格致诚正”的德性养成体系所具有的“体用一源”螺旋上升特质；再者，其

文明单线进化论预设导致对“礼乐刑政”制度中“中和位育”智慧的误读，未能理解伦理形态多元共存

的“理一分殊”本质。 
麦金太尔认为“即亚氏主义和儒学各有一种与其德性理论相匹配的人性概念，也不存在任何充分而

适当的中立概念。这两种道德理论是不可公度的”[5]。而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则在跨文化阐释中陷入双

重范式错位：存在论层面将“仁”降维为地方性知识，割裂了“尽心知性而知天”所建构的“天人合德”

本体论贯通；方法论层面以实践理性遮蔽“礼”的辩证理性，未能把握“经权之辨”中“常道坚守”与

“时中权变”的动态平衡机制。对此，建构“互为主体性”的对话范式需在价值论层面超越实体优先思

维，凸显“仁”作为“恻隐之心”“生生之德”“民胞物与”的三重本体论规定，在认识论层面突破传统

叙事框架，通过“慎独—絜矩”的工夫论系统实现“知行合一”对主客二分认识论的根本超越。这种以

“理一分殊”为基石的阐释范式转换，既肯认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中“主体间性”的程序合理性，又深化

儒家“关系自我”在“五伦”网络中的“角色–美德”生成机制，最终在“各美其美”的差异自觉中达成

“美美与共”的伦理共识。 
对儒家角色伦理学与先验哲学框架的嫁接现象需置于存在论根基与伦理普遍性的辩证张力中考察。

当代诠释者尝试以先验统觉与形式化道德立法重构“仁”“义”“礼”等核心范畴，却面临遮蔽儒家伦理

本源性存在结构的风险——儒家的“生生之仁”并非植根于孤立主体的理性自律，而是发端于《易传》

“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宇宙论图景与“气化流行”的存有连续体。这种诠释路径以“孤离主体性”消解了

儒家“关系性自我”的实践本质，后者在“亲亲尊尊”的差序格局中展开为具身化的“修身齐家”伦理实

践，其本体论特质体现为“理气互发”的动态心性结构与“体用不二”的工夫论体系。哈贝马斯伦理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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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主张”的普遍化形式虽与儒家“理一分殊”的实践智慧存在对话可能，但前者依托的“理想言

说情境”预设了交往理性的程序化共识，难以容纳“经权智慧”所强调的历史具体性与情境敏感性，后

者在《中庸》“时中”原则中展现为“常变相即”的伦理决断机制。当代儒学创新需警惕将“道德律令”

的普遍必然性简化为形式化法则，而应回归“穷理尽性”的诠释传统，在“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现代性困

境中重构“理一气殊”的伦理范式，既维系“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又激活“良知坎陷”的主体性维

度，从而在差异性与普遍性的辩证运动中实现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 
在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对话中，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与儒家角色伦理学呈现深刻的范式差异与对话张

力。前者以“理想言说情境”为规范预设，通过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重构，试图在程序主义的“可普遍化

原则”(U 原则)与“话语原则”(D 原则)框架内实现道德共识的普遍有效性。这种理论装置强调“无强制

交往结构”的建构，要求参与者脱离具体身份与语境，在纯粹论辩逻辑中仅凭“更优论据力量”达成理

性契约。然而，其普遍主义诉求在非对称文化语境中遭遇本体论困境：文化权力的差序格局导致话语资

源分配的结构性失衡，而经济资本与政治威权的介入更使“对称性参与”沦为规范性的乌托邦想象，如

全球气候谈判中历史责任与生存诉求的“伦理时差”即构成理性论证的实践悖反。相较之下，儒家角色

伦理学以“差序格局”为伦理本体论基础，通过“波纹式人伦结构”展开情境化道德判断，其核心特质体

现为“经权相济”的实践智慧与“关系性自我”的价值优先性。在“亲亲互隐”等经典命题中，血缘伦理

的特殊主义逻辑直接挑战商谈伦理的抽象普遍性原则，形成“情境化脉络”与“去脉络化程序”的不可

公度性。这种根本差异在语言哲学层面进一步深化：儒家核心概念如“仁”“礼”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基

因，其语义场域在跨语际移植中常遭遇“语义殖民”的解构性危机，例如“孝”被简化为“filial piety”
而丧失其“推己及人”的伦理扩展性。要突破这种“特殊/普遍”的二元困境，或需引入“和而不同”的

东方智慧，在承认差异性的重叠共识中重构跨文化对话的伦理基础。 

3. 商谈伦理学的解域化重构 

3.1. 交往理性的结构变形 

哈贝马斯的普遍化原则(U 原则)所彰显的程序主义普遍主义，与儒家“理一分殊”的辩证思维形成深

刻的方法论分野。U 原则以交往理性为根基，通过普遍语用学构建的理想言说情境，试图在主体间性维

度实现道德规范的超越性共识，但其对形式理性的绝对化诉求，在关系本体论层面割裂了“体用一源”

的动态关联。相较之下，儒家角色伦理学以“仁礼互动”为枢纽，将道德实践嵌入“五伦”关系的具体场

域，强调“即特殊而显普遍”的实践智慧——“礼”作为情境化的伦理仪轨，通过“克己复礼”的主体修

养实现“仁”的价值具象化，这种“因时损益”的辩证思维既保持了“理一”的伦理基底，又承认“分

殊”的历史具体性。新儒学“万物一体之仁”与“物各付物”的辩证统一，为化解程序主义普遍化诉求的

熵增效应提供了启示。通过“和而不同”的对话机制，既维护“各正性命”的价值独立性，又在“交相

利”的实践向度中实现“保合太和”的伦理境界，这种“仇必和而解”的辩证智慧，恰能弥合抽象普遍性

与情境特殊性之间的断裂，彰显中国哲学“天人合德”的整体性伦理观。 
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中的 D 原则(话语伦理学原则)作为道德规范有效性的核心判准，其理论内核与

中国哲学中的“和合”思想形成了深刻的互释空间。该原则强调道德共识的达成必须经由主体间性的语

用商谈，并严格遵循“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三重有效性要求，这一程序化建制与儒家“和合学”的

融突思维及《易传》“保合太和”的和谐观存在内在契合——二者均致力于在差异性中实现价值整合：

前者通过交往理性的程序性运作消解价值冲突，后者则以“生生之道”贯通多元要素的辩证统一。值得

注意的是，D 原则对“无强制交往”的规范性诉求，与墨家“兼爱交利”的交互伦理及儒家“推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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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智慧形成跨文化呼应，共同指向消解权力宰制的伦理情境构建。随着哲学语言学转向的深化，D 原

则正经历从形式语用学向情境语用学的本体论迁移，这一转向突破了传统分析对语言结构逻辑自洽性的

片面依赖，转而强调“言外之意”与历史文化境遇对道德判断的形塑作用。这种语境敏感性在道家“因

时制宜”的实践智慧及儒家“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中得以深化，既要求遵循“天理”的普遍性维度，又

需回应“人情”的特殊性诉求，最终通过“体用一源”的思维自觉实现伦理规范在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开

显。当前全球伦理建构中，D 原则的语境化转向展现出三重理论张力：方法论层面完成“理一分殊”的

现代转换，在康德式普遍主义中融入“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价值论维度贯通“生生之谓易”的变易哲

学，使道德规范兼具稳定性与调适弹性；主体性建构方面则通过“交感联通”机制激活个体的道德自觉，

与心学“致良知”工夫论共同指向主体间性道德人格的养成。这一理论演进通过“中正之道”的价值平

衡，在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辩证互动中实现了“经权之辨”的现代转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了深层的伦理支撑。 

3.2. 主体间性的儒家化转码 

在交往理性的理论视域中，角色概念被解构为具象化的伦理实践枢纽，其纲维性枢机特质体现于对

“礼义纲常”的规范性承载与“天人合德”的生成性指向的双重统合。儒家角色伦理学揭示，角色并非

凝固的符号化身份，而是通过“克己复礼”的修养工夫在“五伦”场域中展开的动态“成人”过程，这种

基于关系性存在的道德实践路径，与商谈伦理学强调的交互主体性形成本体论层面的理论共振——二者

皆主张伦理规范源自主体间共识的持续建构。在制度伦理维度，“名分伦理”与“义命观”的辩证统一构

成了角色互动的规范基础。执政者“以德配天”的治理正当性与辅弼者“以礼事君”的责任伦理形成阴

阳相济的制衡系统，其双向规约机制既维系纲常秩序又具备“穷变通久”的调适弹性，这种通过“从道

不从君”实现规范再生产的模式，与话语伦理学“有效性宣称”的商谈程序形成跨文化呼应。当代理论

重构中，儒家角色伦理的三重实践架构——制度层面的“纲常伦理”、治理层面的“礼乐刑政”以及价值

层面的“忠孝节义”——展现出“体用不二”的整合性特质，其通过“民胞物与”的社会整合最终指向

“天下大同”的伦理理想，这种关系性智慧与交往理性强调的共识生成机制共同为现代性价值重建提供

了范式创新的可能。 
在主体间性伦理范式的理论建构中，对称性承认关系虽被预设为交往理性的理想型态，却因本源性

的主体间差异而呈现乌托邦特质。儒家角色伦理学通过“恕道”机制发展出非对称性伦理智慧，其“推

己及物”的实践理性既继承“仁–礼”架构的关系本体论，又暗合交往行为理论中“理想言说情境”的语

用学预设。这种伦理范式以“反身而诚”的认知前理解重构主体间性，通过“能近取譬”实现生活世界的

视域融合，在保持“忠恕互济”的德性张力中完成道德立法的内在超越。其三重实践理性表现为：在殊

相承认维度建立“以他平他”的共在性价值互证，于自我规训层面达成“克己复礼”的交往资质培育，最

终在共生演进中实现“观过知仁”的商谈伦理进阶。这种差异化的承认机制既非对等性交往的否定，亦

非价值相对主义的妥协，而是“理一分殊”思维在生活世界殖民化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为解决现代性

伦理困境提供了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东方方案。 

3.3. 道德共识的生成机制批判 

儒家角色伦理学对交往行动理论的范式重构具有双重理论突破。儒家以“关系性存在”为基点，解

构了主体性哲学的原子化预设，将伦理主体置于“五伦”架构的动态实践之中，通过“克己复礼”的工夫

论实现“义命观”与“名分伦理”的辩证统一。这种伦理建构方式在“修齐治平”的实践维度形成三重规

范向度：制度层面以“三纲五常”实现权力制衡，社会层面依托“礼乐刑政”达成整合功能，文化层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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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忠孝节义”维系伦理连续性。与商谈伦理学相比，儒家“穷变通久”的调适机制超越了“有效性宣

称”的程序理性，在“和而不同”的交往情境中构建了更具包容性的共识生成模式，其“阴阳相济”的双

向约束机制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视域下的中国特色伦理话语体系提供了实践论基础。 
“礼”的程序性维度集中体现了儒家伦理的实践智慧，其从宗教仪轨向人伦秩序的转化，完成了“即

凡而圣”的范式转换。作为贯通形上与形下的枢轴性范畴，“礼”通过“节文”系统规范人际交往的时空

场域，在微观层面形成具身化的行为规训，中观层面构建“礼以别异”的差序格局，宏观层面则形成“礼

乐刑政”互补的治理体系。这种“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濡化机制，通过仪式展演、经典诠释和基层自

治三重维度实现价值内化，既避免了强制规约的刚性冲突，又以“观礼知德”的示范效应完成柔性整合。

相较于商谈伦理学的语言中心主义，儒家“礼主其减”的治理智慧更注重道德自觉与规范效力的辩证统

一，为重构现代社会的交往理性提供了非西方中心的范式参照。 

4. 儒家角色伦理学的商谈论诊释 

4.1. 关系本体论的商谈性奠基和道德实践的结构重构 

在儒家伦理学与当代交往理论的对话视域中，“仁”的诠释范式经历了从心性本体论向交互主体性

的哲学转向。传统诠释将“仁”锚定于“天命之性”的本体论预设，通过“尽心知性”的修养工夫实现道

德主体与形上本体的贯通。这种“反身而诚”的内在超越路径虽确立了道德普遍性，却将伦理实践封闭

于主体性范畴。语用学重构突破了“血源性纵贯轴”的伦理架构，将“克己复礼”的修辞策略与“忠恕之

道”的语用规范置于交往行动网络之中，使“仁”的动态生成性在“理想言谈情境”中显现为“共通感”

的建构性言语行为。这种范式转换契合“关系理性”的现代伦理学转向，将“恻隐之心”升华为“我-你”

共在的伦理境域，在“阴阳交感”的宇宙论图式中，道德能量通过主体间“视域融合”实现存有论确证。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所强调的互主体性规范在此转化为“正名”思想指导下的有效性宣称机制，使“修

辞立其诚”不仅承载道德判断的语用功能，更成为“万物一体之仁”的实践论根基。 
传统伦理体系中的“五伦”结构可被阐释为一种基于关系自我的情境化伦理商谈网络，其内在的递

归性特质体现在规范生成与具体实践的辩证统一之中。作为伦理主体在多重人伦关系中的存在样态，“五

伦”系统通过“理一分殊”的哲学机制将普遍性天道伦常具体化为特殊性的角色义务，形成“体用不二”

的实践场域。在语用有效性维度，该体系要求伦理主体在“名实相副”的交往互动中实现“知行合一”，

即父子间的“慈孝”实践通过“教”与“学”的双向确认机制得以证成，这种动态的语用交往既符合儒家

“践形尽性”的道德证成路径，又与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中“交往理性”的语用前提相呼应。值得注意

的是，伦理规范的递归调适性在历史嬗变中呈现为从经典五伦到“新五伦”的范式转换，其核心始终保

持着对角色义务情境化践履的坚守，这种“絜矩之道”与商谈伦理的普遍化原则(U 原则)共同揭示了伦理

义务在主体间性维度上的生成机制——即规范有效性既植根于“日用伦常”的具体情境，又需通过无强

制性的理性商谈达成共识，从而实现伦理秩序的“理一”普遍性与“分殊”特殊性的动态平衡。 
在道德实践的结构性重构中，儒家“克己复礼”命题揭示了具身化伦理运作的独特进路。该命题通

过“视听言动皆循礼”的具身性操演，将礼制规范转化为“形神相即”的道德惯习，形成“元神主导”的

身心互摄机制。这种基于身体图式的实践理性，既超越工具理性的计算性僭越，又区别于西方程序伦理

的抽象普遍化诉求。其“有感即应”的德性决断力，在应对物欲诱惑时展现出“忠恕之道”的关系性智

慧，与商谈伦理学共同指向主体间规范共识的构建，却在实现路径上呈现根本分野：儒家依托“五伦”

架构下的角色伦理，通过“礼乐相辅”的情感涵养实现差序化道德内化，而非诉诸平等主体间的理性商

谈。这种“知行合一”的体用智慧，既构成对工具理性宰制的批判性回应，也凸显了关系性存在对程序

正义范式的补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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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伦理危机的现代性回应 

当代家庭伦理共同体的结构性嬗变折射出工具理性对儒家角色伦理学的解域化效应与交往理性范式

的现代性调适之间的深层张力。工业化进程中的工具理性宰制导致“差序格局”内嵌的“礼序人伦”发

生双重解构。宗法家族向核心家庭的结构性收缩瓦解了“仁者人也”的关系性自我，而资本逻辑的时空

碎片化则加剧了原子化生存模态的异化。这种伦理实体的式微不仅造成代际场域中“义利之辨”的规范

失序——“孝悌为本”的双向责任伦理蜕变为契约化利益博弈，更使得“游必有方”的具身性伦理实践

陷入主体间性断裂。值得关注的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理想言说情境”为重构伦理智慧提供了可能路

径。通过商谈伦理机制创设“无宰制沟通”的对话场域，使“克己复礼”的修齐治平传统与“互为主体

性”的现代理性形成视域融合，进而在情感基底上重建“亲亲而仁民”的差序正义。 
儒家“天下”观作为德性伦理的形上架构，其“天秩有礼”的宇宙论模型通过“三才贯通”的实践智

慧构建起“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体系。在“天下为公”的典谟训诂中，“仁政”学说将封建宗法的层级

秩序拓展为“明分使群”的德性实践场域，使“协和万邦”的制度安排与“修己以安人”的成德工夫形成

实践张力。面对世界主义伦理的当代挑战，该理论展现出“差序包容”的特质。通过“以德服远”的交往

理性构建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伦理框架，其“忠恕之道”蕴含的“推己及人”思维与“差异平等”诉

求形成互鉴。 

5. 范式互构的未完成性及其认知论困境 

在跨文化伦理学的范式互构中，交往理性与意象思维的认知论分歧源于“逻各斯”与“道”的本体

论分野。交往行为理论依托普遍语用学构建主体间性框架，强调命题真理性、规范正当性与主体真诚性

的三重有效性诉求，其演绎性共识生成机制承袭了逻辑范畴论的先验结构。而中国古典认知体系以“象

思维”为枢机，通过“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得意忘象”的体道进路，在“即器明道”实践中消解名实

二元对立，形成“物我玄同”的浑融认知范式。这种差异导致跨文化诠释面临“反向格义”困境，需构

建“外位性视界”下的复调对话机制，在保持“理一分殊”多元特质的同时激活伦理传统间的意义创生

潜能。 
社会批判理论视域中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现象，在儒家伦理场域呈现为系统机制对“礼–仁–义”

三重架构的结构性异化。工具理性侵蚀导致“礼”蜕变为符号资本交换媒介，“仁”的本体论被策略性人

际计算置换，“义”的合宜性判断沦为资本增殖工具。这种价值裂变不仅解构了“体用不二”的德化机

制，更使“家国同构”的差序伦理面临科层制标准化治理的消解，血缘共同体的代际联结呈现情感空心

化与义务契约化的悖论形态。化解危机需重构“理一分殊”的主体间性对话机制，通过激活“关系自我”

的伦理自觉实现德性实践与系统功能的辩证和解。 
新型伦理范式的理论建构中，儒家角色伦理学揭示的“情理交融”结构具有本体论突破意义。“差

序格局”动态网络通过“仁体”在具体情境中的分殊化实现伦理秩序具象化，其“双向义务关系”既包含

“格物致知”的理性推演，又蕴含“致良知”的直觉体认。这种架构与交往理性形成理论互镜：前者通过

“忠恕之道”完成情境化道德判断，后者借助生活世界的互主体性建构普遍化规范，二者的互补性为现

代性困境提供双重解决方案。 
跨文化伦理学的现象学转向要求重构时空交织的诠释维度。儒家“时中”观将伦理实践嵌入宇宙节

律，在“亲亲–仁民–爱物”的差序扩展中实现“参赞化育”，其“世代时间”与商谈伦理的“共在时

间”形成阴阳互动。现象学还原揭示“亲亲”经验作为原初意义生发境域，在“克己复礼”实践中具象化

为“礼时为大”的行动智慧，既保持历史连续性又实现情境适应性。这种时空耦合突破了静态范式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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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一元论”宇宙观下实现伦理智慧的动态创生。 

6. 余论：在古今中西之间的伦理结构 

当代伦理秩序的现代性困境呈现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结构性张力。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形态的杂

多性症候，未能实现“太和”境界的伦理整合，反而导致“心性秩序”的断裂与“群己权界”的失衡。工

具理性主导的消费主义范式与传统“礼治”文明形成价值对冲，致使“天人相参”的整全世界观退化为

原子化生存境遇。这种“体用分离”的伦理困境，既瓦解了“五伦”关系的差序格局，亦使交往理性陷入

“普遍化原则”与情境特殊性的诠释学循环。儒家角色伦理学通过“仁”的差序扩展机制，构建“理一分

殊”的动态调适系统，其“礼以义起”的制度设计智慧，为重构“主体间性”提供了“经权互补”的实践

路径，既维系“和而不同”的文化张力，又实现“民胞物与”的德性复归。 
跨文化诠释学需在“创造性误读”与“理一分殊”的辩证框架中实现伦理重构。交往伦理学的“理想

话语情境”要求诠释者恪守“执中行权”的限度，通过“格物致知”的主体性参与，将“忠恕之道”转化

为可普遍化的交往规范。这种“即体即用”的诠释路径，既规避将“天人合一”简化为人类中心主义的认

知暴力，又能在数字时代重塑“修齐治平”的实践理性。跨文化伦理研究者的伦理责任在于践行“致中

和”的诠释智慧，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张力中，实现“絜矩之道”的文明互鉴，最终达成“参赞

化育”的伦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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